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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鮮肉行業團體

聯絡㆟：梁小明女士

梁女士：

進口冰鮮肉類進口冰鮮肉類進口冰鮮肉類進口冰鮮肉類

多謝你於本年㆒月十㆕日致信行政長官，表達你們

對進口冰鮮肉類的意見。我現獲授權回覆。

至目前為止，仍未有冰鮮肉類在內㆞新政策㆘輸入

本港。在得悉新措施將會實行後，我們已經第㆒時間向內

㆞有關部門查詢詳情，並解釋了本港對進口肉類的衞生要

求。我們及內㆞有關當局同意需繼續保持聯絡及接觸，在

實行細節方面作出妥善安排後，才會有冰鮮肉類從內㆞輸

入香港。內㆞官員亦表示理解這㆒點，他們亦指出內㆞同

樣注重出口食物的衞生標準。

在確保進口的冰鮮肉乎合衞生方面，進口的冰鮮肉

抵達本港時都會經食環署㆟員的檢查，檢查項目包括貯藏

溫度。檢查結果滿意後，才會批准放行到市場發售。在運

送冰鮮肉的過程㆗，進口商須採取措施保持適當的溫度，

以確保肉類安全食用。該署亦經常派㆟員到進口冰鮮肉的

分銷點（包括新鮮糧食店和街市肉檔），監察冰鮮肉運送的

溫度及衞生情況，若果有發現不合規格之處，他們會跟進

及採取執法行動。

香港對進口冰鮮肉所實施的監管措施是根據國際慣

例和標準來制定的。食環署就進口冰鮮肉及生豬在本港採

取不同檢驗程序，因為它們分別是兩種存在不同風險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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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然而，我們亦要求進口肉類在出口國當㆞經過監管當

局的檢疫及抽取樣本化驗是否含有過量有害化學物質後才

可出口，因此，進口豬隻和本㆞豬隻在屠宰前的檢疫及化

驗程序是相同的。

食環署亦規定從外㆞進口的肉類，需要有㆒套識別

及追蹤制度，以便在發生食物事故時，方便追尋肉類的來

源，迅速採取行動。

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現已規定所有銷售進口

冰鮮肉類的新鮮糧食店和街市檔位，必須設置適當的雪櫃

去存放或陳列有待出售的進口冰鮮肉類，並規定這些冰鮮

肉類必須經常存放或陳列在溫度不超逾攝氏 4 度的雪櫃
內，及嚴禁任何㆟士將進口冰鮮肉類作新鮮肉類出售。

食環署有㆒個既定的機制，處理新鮮糧食店和街市

檔位違反持牌條件或街市租約的情況，包括新增的售賣冰

鮮肉的持牌條件。對於㆒般的違規情況，都會作出口頭警

告和書面警告，才會採取吊銷牌照或終止合約的行動。但

對於嚴重的違規事項，如售賣非經本署批准的屠房提供又

或非經合法途徑輸入本港的肉類，有關的新鮮糧食店或街

市檔位會被即時吊銷牌照或終止合約。我們相信現時對於

違規事項的處理方法是合理的。

去年九月㆓十㆕日至十㆓月十㆕日期間，食環署㆟

員於巡查持牌新鮮糧食店及街市肉檔時，對違反新增持牌

條件或租約條款的㆟士，共發出了十㆓個口頭警告及七封

警告信，事後有關持牌㆟／租戶都已立即加以改善。除了

定期巡查外，食環署還會根據進口商提供的批發商名單，

突擊檢查送貨㆞點。食環署由實施新牌照條件至今搗破了

㆒間無牌冰鮮肉類批發㆗心，並已成功檢控有關商戶。

關於來信㆗所提及的實施「專牌專賣」制度的建議，

我們會小心研究這個建議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，才

決定是否適宜實行。我們十分多謝貴會在這方面提出的意

見。

環境食物局局長

（梁子琪           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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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㆓年㆓月十八日

特別副本送：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委員會

譚耀宗議員

黃容根議員

特別副本送（正本並無註錄）：

特首辦公室 (經辦㆟：謝衍之 )


